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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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Huadian Pow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公

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張戈臨

董事會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丁煥德（董事長、執行董事）、倪守民（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彭興宇（非執

行董事）、羅小黔（執行董事）、張志強（非執行董事）、李鵬雲（非執行董事）、

王曉渤（非執行董事）、馮榮（執行董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事）、宗文龍

（獨立非執行董事）、豐鎮平（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李興春（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说明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普通股（A股）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华电蒙东能源有

限公司 45.15%股权以及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

限公司 36.86%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自查，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

修订）》（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构成重组上市是指：

“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36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

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二）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三）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四）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五）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四）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最近 3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

东均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交易前后均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变更。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特此说明。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5日


